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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展党员票决制的实施办法 

湖大党组[2010]15号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发展党员工作程序，加强民主制度建设，保障党员正确行使权

利，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《 》、《 》的有关规定，

按照中办发〔2005〕14号 湘办发、 [2005]8号 湘高工委发、 [2005]3号文件的要求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一 目的意义、  

实行发展党员票决制，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发展党员工作，不断规范和完善发展党员

工作的重要措施，也是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，保障党员权利，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

效举措 通过实行票决制，使发展党员工作更加透明 民主 公正，切实保证新党员的质。 、 、

量，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，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实现党、 、

的历史任务提供组织保证。 

二 基本原则、  

1. 客观公正原则 在票决中，对票决对象必须一视同仁，确保党员能更加客观 公正。 、

地对待每个票决对象。 

2. 逐人讨论原则 对票决对象实行逐人讨论并票决（一张表决票上只能有一个票决对。

象），使党员了解每个票决对象，能真实地反映党员对每个票决对象的评判意愿。 

3. 一人一票原则 对一个票决对象，投票人只投一票，不得代。 替未到会的党员投票。

未到会有表决权的党员不能委托投票，但可在会前书面向党支部表达自己的意愿。 

4. 唯一意愿原则。投票人对同一票决对象，在表决意见栏只能选择一项选项作为唯一

意愿 对同一票决对象表达两种以上意愿或不表达意愿的视为无效票。 。 

5. 超过半数原则 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须超过。 应到会有表决权党员的半数才能召

开支部大会，虽超过半数，但缺席人数较多的，一般应改期召开；赞成票数超过应到会有

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，才能通过接收预备党员或同意按期转为正式党员的支部大会决

议。 

三 票决对象、  



  1. 经过一年以上的培养考察，通过预审 公示后，提交支部大会讨论 表决是否接收、 、

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； 

  2. 预备期满或延长预备期已满，提交支部大会讨论 表决能否转为正式党员的预备党、

员。 

四 票决程序、  

除严格执行发展党员的正常程序外，在表决时按下列程序进行： 

1. 会议主持人（一般由党支部书记担任）报告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人数和实到

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人数； 

2. 由到会的正式党员民主推荐监票人 计票人；、  

3. 监票人 计票人员领取 发放表决票；、 、  

4. 会议主持人详细说明表决票填写方法； 

5. 党员填写表决票； 

6. 依次投票后，在监票人的监督下，计票人清点收回表决票，并当场进行统计 汇、

总； 

7. 监票人报告计票结果； 

8. 会议主持人宣布票决结果（含未到会有表决权的党员会前提交支部的书面意见）； 

9. 会议主持人 监票人 计票人在票决汇总表上签名，封存表决票；、 、  

10. 党支部将支部大会决议及票决汇总情况填写在 入党志愿书 上，连同票决汇总《 》

表及其他有关材料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批。 

五 票决要求、  

1. 在讨论过程中，因党员对票决对象的某些问题不清楚而出现意见不一致时，支委会

应介绍有关情况或加以说明，然后再进行票决；如果支部大会上提出新的问题，一时难以

弄清，可暂行休会，待查清问题后，在下一次支部大会上票决。 

2. 票决由支部委员会组织实施，采用无记名的方式，对被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。  



3. 票决时应设专门投票箱 收回票数少于或等于发出票数，表决有效 因故不能到会。 。

的有表决权的党员在支部大会召开前正式向支部提出书面意见的，应统计在相应的票数

内。    

4. 支部大会如果同时讨论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，必须逐个进行讨论，逐个表决，逐个

宣布票决结果 在票决过程中，党支部要教育和引导党员本着对党 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。 、

度，实事求是地表明自己的意见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，并认真做好填写表决票的解释 说、

明工作，以便减少无效票的出现。 

5. 根据计票结果，赞成票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，方为票决通过。

票决后应将票决情况记入 入党志愿书 相关栏目内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批 原始表决票交《 》 。

由所在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封存备查，封存期限为两年。 

六 加强领导，严肃纪律、  

1. 全校各级基层党组织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进一步明确工作责

任，认真抓好票决制的落实 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要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督促 检查和指。 、

导，确保发展党员票决制顺利推行。党支部书记要对票决的全过程负起责任，严格按照规

定要求和程序做好票决工作。 

2. 严肃工作纪律，发现票决对象参与票决相关的非组织活动的，一律暂缓进行票决，

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，直至取消票决对象相应资格 对那些拉帮结派 搞小圈子，。 、

或从个人 宗族 帮派利益出发，搞势力平衡，以及在投票 监票和计票等环节弄虚作、 、 、

假，侵害党员和票决对象合法权益的人或事，将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 

七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，、 原 中共湖南大学委员会关于发展党员票决制的实施办《

法（试行） 同时废止，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》 。  

 


